台灣神學院「基督教關顧與協談碩士組」            2023.04.25R
_____學年學生專業機構實習計劃【附件：實習計劃書】

壹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
生
資
料
	姓名：
	性別：
	年級別：
	出生日期：  年   月  日

	
	通訊處：
	聯
絡
電
話
	家：

	
	
	
	手機：

	
	E-mail:
	緊急連絡人姓名：
	關係：

	
	
	家裡電話/手機：




	
實
習
機構
資料
	機構名稱一：
 

	機構督導： 

	
	機構督導專長與提供的督導項目(可複選)：
□心理/社工專業證照    □教牧輔導相關證照   □其它相關專業證照或督導經歷____
□行政督導  □活動方案設計與執行督導  □個別協談督導  □團體督導 □其他____

	
	地址： 
	督
導
電話
	辦公室：

	
	負責人（或相關專員）／稱呼：
	
	手機：

	
	負責人電話：（公）
	督導E-mail: 





	
實
習
機構
資料
	機構名稱二：
 

	機構督導： 

	
	機構督導專長與提供的督導項目(可複選)：
□心理/社工專業證照    □教牧輔導相關證照   □其它相關專業證照或督導經歷____
□行政督導  □活動方案設計與執行督導  □個別協談督導  □團體督導 □其他____

	
	地址： 
	督
導
電話
	辦公室：

	
	負責人（或相關專員）／稱呼：
	
	手機：

	
	負責人電話：（公）
	督導E-mail: 





	
實
習
機構
資料
	機構名稱三：
 

	機構督導： 

	
	機構督導專長與提供的督導項目(可複選)：
□心理/社工專業證照    □教牧輔導相關證照   □其它相關專業證照或督導經歷____
□行政督導  □活動方案設計與執行督導  □個別協談督導  □團體督導 □其他____

	
	地址： 
	督
導
電話
	辦公室：

	
	負責人（或相關專員）／稱呼：
	
	手機：

	
	負責人電話：（公）
	督導E-mail: 




	
實
習
機構
資料
	機構名稱四：
 

	機構督導： 

	
	機構督導專長與提供的督導項目(可複選)：
□心理/社工專業證照    □教牧輔導相關證照   □其它相關專業證照或督導經歷____
□行政督導  □活動方案設計與執行督導  □個別協談督導  □團體督導 □其他____

	
	地址： 
	督
導
電話
	辦公室：

	
	負責人（或相關專員）／稱呼：
	
	手機：

	
	負責人電話：（公）
	督導E-mail: 




貳、實習計畫
	實習預備
(請檢附相關證件)
	□通過CPE、史懷哲基金會、中華團體治療學會、實習機構指定訓練課程(總和至多抵60小時)
□修過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、團體治療實務相關課程
□修過靈性諮商實務相關課程 (修過此課程才能進行個別協談)
□修過教牧輔導相關課程 (修過此課程才能進入教會實習)

	實習內容一(複選)
*請注意時數要求
*配合實習手冊
	□靈諮行政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企畫/執行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
□個別協談     □團體輔導             □病房探訪關懷/社區關懷
□其他______

	實習內容二(複選)
*請注意時數要求
*配合實習手冊
	□靈諮行政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企畫/執行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
□個別協談     □團體輔導             □病房探訪關懷/社區關懷
□其他______

	實習內容三(複選)
*請注意時數要求
*配合實習手冊
	□靈諮行政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企畫/執行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
□個別協談     □團體輔導             □病房探訪關懷/社區關懷
□其他______

	實習內容四(複選)
*請注意時數要求
*配合實習手冊
	□靈諮行政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企畫/執行     □靈性健康講座
□個別協談     □團體輔導             □病房探訪關懷/社區關懷
□其他______

	校內督導簽名
(日期)
	

	主任簽名(日期)
	



※本計劃書填妥後影印兩份：原稿給實習督導，影印一份學生自存，一份交回靈諮辦公室！

＊實習項目說明(在職專班以團體輔導工作為訓練核心)
 □靈諮行政 ：參與機構或教會內協談中心之行政工作，例如個案預約登記、個案協談同意 書登記、個案管理等。
 □靈性健康講座企畫/執行：主要指規劃與設計機構或教會內之靈性健康活動與講座並執 行，海報文宣品設計與宣傳屬於執行項目，僅是參與不列入實習項目。
 □靈性健康講座：擔任講師在機構或教會內宣導靈性健康觀念，實體或線上皆可。包含非實習機構之教會團契，以感謝狀時數認列。
□個別協談：預約制，由機構或教會內行政部門接受個案申請預約，並有協談同意書等相關 文件，在安全獨立空間中，遵守專業倫理所進行之靈性諮商。必須修過「諮商理論與實務」 等課程才能進行的實習項目）
 □團體輔導：預約制，由機構或教會內行政部門接受個案申請預約，並經成員初步篩選，有 參與同意書等相關文件，在安全獨立空間中，遵守專業倫理所進行之團體輔導與諮商活動。 必須修過「團體輔導理論與實務」、「團體治療實務」等課程才能進行的實習項目）
 □病房探訪關懷/社區關懷：機構或教會內探訪與社會工作，包括長照服務、課後輔導、送 餐等，屬於訪視、個案評估、關懷與支持工作。 
□其他______：（此項目不能單獨列為實習項目） 
1.靈修指導：主理機構或教會內靈修活動，以機構所發時數認證為憑 
2.專業體驗：參加專業學會/協會辦理之團體治療或諮商工作坊，以主辦單位所發時數認證文 件為憑 
3.參與宣教
□提報個案研討(團體或個別督導)：每個個案認列1小時
□通過CPE、史懷哲基金會、中華團體治療學會課程、實習機構指定訓練課程合計至多抵60小時

